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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9月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如下：

一、电力业务

截至9月30日，合并口径累计完成权益发电量74.03亿千瓦时，权益上网电量69.79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

降7.12%和7.04%。

公司电力业务合并口径内发电企业电量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权益比例

（

%

）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本期 同比（

%

） 本期 同比（

%

）

广州珠江电力有限

公司

2×30 50 22.03 -7.25 20.52 -7.48

广州东方电力有限

公司

2×30 75 20.79 -9.92 19.32 -10.29

广州珠江天然气有

限公司

2×39 70 20.82 18.03 20.36 18.17

佛山恒益发电有限

公司

2×60 50 41.73 -16.19 39.23 -16.42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

实业有限公司

2×33 50 23.96 -9.72 22.34 -9.21

合计

384 - 129.34 -8.15 121.77 -8.09

二、天然气业务

截至9月30日，公司天然气销售情况如下：

经营指标 单位 本期 同比（

%

）

管道燃气销售量 万立方米

81,427 28.35

其中：居民与公福用户 万立方米

18,865 7.42

工业用户 万立方米

20,499 103.01

商业用户 万立方米

13,100 11.86

分销与直供量 万立方米

28,878 19.98

汽车加气 万立方米

85 -

三、燃料业务

截至9月30日，公司市场煤销售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期市场煤销量（万吨） 同比（

%

）

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168.70 72.68%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27� � �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14-045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2014年9月30日，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按照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2014年前三季度发电量为1,348.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79%；上网电

量完成1,263.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84%。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团所在服务区电力需求旺盛以

及本集团新投产机组的电量贡献。

附表： 2014年前三季度本集团主要发电机组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情况

类型 发电厂

/

公司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邹县发电厂

114.74 107.66

十里泉发电厂

34.54 31.83

莱城发电厂

45.48 42.47

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82.59 77.99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89.71 86.16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87.51 82.26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51.01 47.07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43.20 39.67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39.64 36.66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41.30 37.96

山东百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0.21 36.38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9.66 54.74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43.50 40.91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25.06 23.25

华电渠东发电有限公司

18.88 17.69

火电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158.79 147.51

宁夏中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9.58 27.86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

49.81 47.24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53.08 50.55

安徽华电六安电厂有限公司

17.13 16.29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1.59 1.44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51.14 49.23

杭州华电下沙热电有限公司

1.87 1.77

天津华电福源热电有限公司

0.75 0.73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43.08 38.59

河北华电石家庄鹿华热电有限公司

24.12 21.31

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

B

厂）

26.32 24.62

水电

华电四川泸定水电有限公司

28.87 28.67

四川华电杂谷脑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42 18.24

四川凉山水洛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6.75 6.65

理县星河甘堡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56 1.54

理县星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1.53 1.51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

0.43 0.43

风电

华电内蒙古开鲁风电有限公司

16.35 16.16

华电科左中旗风电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宁夏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华电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华电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华电沽源风电有限公司

河北华电康保风电有限公司

河北华电蔚州风电有限公司

国投张家口风电有限公司

太阳能 华电宁夏宁东尚德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0.12 0.12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19�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36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0月15日下午14:45在上海

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公司总股本16,471,724,924股，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27,785,15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0.3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02,058,00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0.15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25,727,15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16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党委书记诸骏生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公司部

分董事及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

比例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股）

弃权

比例

%

是否通

过

关于增选陈德荣

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13,220,336,372 99.944 5,873,101 0.044 1,575,682 0.012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赞成票数

（股）

赞成

比例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股）

弃权

比例

%

91,511,105 92.5 5,873,101 5.9 1,575,682 1.6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由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楼伟亮律师和王梦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

程》；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2014年 10月 16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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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4-045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1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138

号）八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吴斌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下午

15:00至2014年10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计11人，共计代表股份487,482,49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66.3492％。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487,395,99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6.337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6,5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0.011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10,525,15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32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8、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9、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10,718,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4.9949％）、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4年至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7,482,4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525,1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2.1591％）、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和黄金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富春环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4-077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延期购回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骏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骏投资"）通知，其与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协议书，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3年10月15日，国骏投资将其持有的39,500,000股公司股份（注：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实施包括"每10

股送红股2股、资本公积金转增8股"在内的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变更为79,000,000股）质押给长江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约定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0�月 15�日, 购回交易日为2014年 10月 15�

日。

2014年10月15日，国骏投资与长江证券经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将国骏投资该笔质押的79,000,000股股

票的购回期限延至2015年10月15日，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公告日，国骏投资共持有公司187,672,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56%；其中质押股份合计159,000,

000股，占国骏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4.72%，占公司总股本的19.11%；本次延期购回79,000,000股,占国骏

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09%，占公司总股本的9.50%。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4-078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4�年 8月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4年8月7日、2014年8月14日、2014年8月21日、2014年8月28日、

2014年9月4日、2014年9月11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9月25日、2014年10月9日分别就该事项发布了《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63） 和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64、2014-065、2014-066、2014-071、

2014-072、2014-073、2014-074、2014-076）。

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外投资事宜。该事项目前洽商和方案制订已接近完成，但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尽快确定该事项，并在确定后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和申请股票复牌。

为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嘉麟杰，股票代码：002486）自2014� 年10月16日

(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4嘉杰债，债券代码：112202）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正常交易，不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4-070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15日下午14: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14日-2014年10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15:00�至2014年

10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光明新区同观路3号证通电子产业园9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胜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5,685,4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262,24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7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67,812,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9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873,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

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5,685,474股；其中同意75,663,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97%；其中反对22,3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其中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39,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22,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追加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5,685,474股；其中同意75,663,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97%；其中反对22,3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其中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39,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22,3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

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的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4-076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年8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2622号），通知内容为"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曾用名）：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公司

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控股集团"）收到《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2621号),通知内容为"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的有关规定， 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 请予以配合"。（详见公司2012年8月20日2012-040号公

告）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向本公司送达的《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14】30号），内容为"三普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8月，我会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稽查。经审理，相

关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 我会决定本案结案"； 远东控股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 《结案通知书》（结案字

【2014】29号），内容为"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8月，我会对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立案稽查。经审理，相关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我会决定本案结案"。

同时，本公司分别收到蒋锡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远东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

张希兰（本公司副董事长）、王宝清（本公司原董事）、卞华舵（本公司董事）、蒋国健（本公司董事）、蒋华

君（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关于中国证监会发来的《结案通知书》（结案字【2014】31、32、33、34、35、36号），

内容为："蒋锡培先生、张希兰女士、王宝清先生、卞华舵先生、蒋国健先生、蒋华君先生：2012年8月，我会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稽查。经审理，相关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我会决定

本案结案"。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10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就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与呼和浩特市天太水泥制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关村建设于近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年度

朝民初字第40730号民事传票。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诉称：

2012年3月，原被告双方签订《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购买商品混凝土，

并规定了各种不同型号混凝土的价格、质量标准、质量责任认定方式及商品混凝土结算办法和付款

方式。

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向被告供应了合格的商品混凝土，而被告并未按照约定的节点支付货款。2013年

12月3日，经双方协商确认，被告尚欠付货款金额2,929,011元。被告随后支付了其中的50万元，但未再继续支

付剩余款项。后原告起诉至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商品混凝土款2,429,011元；

2、自2014年9月3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给付之日。

（以上内容引自民事起诉状）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年度朝民初字第40730号民事传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14-025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被列入

《登革热诊疗指南（2014年第2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登革热诊疗指南（2014年第2版）》，公司控股子公司雅安三九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被列入该诊疗指南。其中参附注射液为公司独家品种。

根据诊疗指南，上述产品主要针对发病极期的暑湿伤阳，气不摄血。参附注射液主要用于阳气暴脱的

厥脱症(感染性、失血性、失液性休克等)，为国家秘密保护品种，国家医保甲类药品目录产品，卫生部2011年

《手足口病诊疗指南》推荐用药，2013年《参附注射液品质控制与产业化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参麦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慢性肺心病、粒

细胞减少症，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版）》产品。2013年参附、参麦注射液被列入《人感染H7N9禽流

感诊疗方案（2013年第2版）》。

2013年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实现销售收入约8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10%。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